晋城市城区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征求意见稿）
2023年10月17日至11月16日，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市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下沉城区。2024年3月5日，向我市反馈了督察意见。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整改工作要求，全面深化督察整改工作，保证整改效果，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的通知》（晋市办发〔2024〕5号），制定如下整改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为契机，紧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整改要求

（一）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各镇（街道）及各相关单位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通过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二）推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效

聚焦大气污染防治、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污水处理厂（站）运行维护、清洁取暖改造等重点工作，制定具体措施，推动问题解决。严把水资源开发利用关口，推动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以丹河、沁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为重点，切实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运维管理，不断改善河流水质。大力推动2家企业关停退出，努力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推进清洁取暖改造，提升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水平，加强秸秆禁烧等面源污染治理，进一步提升环境空气质量。加快矿山生态修复步伐，用好矿山环境治理修复基金，确保生态修复治理效果。
（三）强化责任落实，严格履职尽责，形成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建立较为完善的责任体系。加强监督，推动形成“大环保”工作格局。强化督查督办，切实传导压力，推动责任落实。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肃查处环境违法问题。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整改工作在区环委会领导下实施，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任组长，副区长任副组长，北石店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要负责同志及区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督促各部门抓好本区域、本行业问题整改，半年内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二）压实整改责任。各镇（街道）和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整改工作责任人，全面负责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完成整改后由各责任单位开展销号验收工作，形成销号验收报告，由区环委办汇总报晋城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备案。
（三）健全工作机制。各责任单位要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健全完善抓落实机制。强化部门协作和企业合作，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加强统筹安排，持续跟踪督促，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圆满收官。
附件：晋城市城区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具体整改措施清单

附件
晋城市城区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具体整改措施清单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存在差距

（一）问题导向不强，研究解决重点问题不够深入

1.（反馈问题1）：在思想认识上，有些部门认为大气、水环境质量在全省位居前列，存在盲目乐观、小绩大满思想，工作目标满足于河流断面考核达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进步，而对区域性、行业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在洗矸行业清理整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城镇污水处理厂规范运行等方面推进力度还不大。

整改目标：提高思想认识,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开拓创新,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整改措施：

（1）严格落实晋城市空气、水和土壤行动计划，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制定《晋城市城区空气、水环境质量再提升和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2024年行动计划》，各镇（街道）及相关单位严格落实，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按照市洗矸行业清理整顿工作方案，区发改（能源）局牵头开展清理整顿工作。
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发改（能源）局，区直相关单位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2.（反馈问题2）：在大气污染防治上，不少领导干部过多强调扩散条件不好、外部区域污染输入等因素，存在怨天尤人思想。而在产业结构调整、臭氧超标等难点问题的治理上，攻坚克难的力度不大，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整改目标：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攻坚克难,有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整改措施：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转变观念，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责任单位：北石店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直相关单位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不清，部分责任缺失
3.（反馈问题4）：城区于2016年印发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至今未更新。

整改目标：更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避免责任“空化”。
整改措施：

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进行修订完善，明确部门职责。

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6月底
（三）压力传导不够，责任落实不到位

4.（反馈问题7）：北石店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直相关部门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及“三管三必须”要求还不到位，生态环境部门单打独斗的问题依然存在。环委办督促指导作用发挥不够。
整改目标：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充分发挥环委办督促督导作用，进一步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整改措施：

（1）进一步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治站位，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以推进省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为契机，打好改善环境质量攻坚战，推动全区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
（2）根据《城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环委办加强对环委会成员单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监督。
责任单位：北石店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直相关单位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二、结构性、行业性污染较为突出，绿色转型还需加大力度

（一）工业围城问题突出，退城入园步伐不大

5.（反馈问题9）：2家企业（金驹热电、卫永堂砖厂）关停退出推进力度不大。

整改目标：细化2家企业（金驹热电、卫永堂砖厂）关停退出方案，确保12月底前完成。
整改措施：
（1）区民营经济局细化2家企业（金驹热电、卫永堂砖厂）关停退出方案，确保12月底前完成。
（2）区行政审批局严格落实市区20公里范围内不再新上涉气项目。

责任单位：区民营经济局、区行政审批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三、水资源保护有待加强，水环境形势不容乐观

（一）水资源保护利用不够

6.（反馈问题11）：属于地下水超载地区的城区地下水资源量减少58.56%。

整改目标：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

整改措施：

区水务局针对地下水超采问题，对城区地下水资源量全面统计分析；关闭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3眼。

责任单位：区水务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理亟需加强

7.（反馈问题14）：北石店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COD）浓度偏低。
整改目标：城镇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
整改措施：
区住建局对北石店污水处理厂上游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及非生活污水排放管网进行排查，建立巡查台账，严禁非生活污水进入污水管网，提高进水COD浓度。
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三）农村生活污水站运维保障难

8.（反馈问题17）：西上庄、钟家庄街道办事处的10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
整改目标：加强日常监管，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达标排放。
整改措施：

西上庄、钟家庄街道办事处积极申请资金，解决污水站运维资金短缺问题；委托第三方进行专业运维，确保运行正常；加大巡查检查，对不能正常运行的设施及时维护。

责任单位：西上庄、钟家庄街道办事处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四、大气污染防治还需加大力度，环境空气质量巩固提升压力较大

（一）清洁取暖改造进展慢，散煤清零还不彻底

9.（反馈问题24）：城区还有0.147万余户未实现清洁取暖改造。
整改目标：加快推进清洁取暖改造。
整改措施：

区发改（能源）局牵头，全面摸排未实现清洁取暖的实际情况，对具备清洁取暖改造条件的制定方案实施改造；对不具备清洁取暖改造条件的进行优质型煤兜底，确保群众清洁温暖过冬。

责任单位：区发改（能源）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10.（反馈问题25）：禁煤区“双清零”不到位，晋钢北院属于禁煤区，还有100余户采用煤球做饭取暖。

整改目标：加快推进禁煤区“双清零”。
整改措施：

逐户劝导居民使用电磁炉等替代煤球做饭，冬季通过空调、电暖器等方式取暖；实施晋钢北院片区改造，完成摸底，有序推进。

责任单位：区发改（能源）局、各镇（街道）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二）面源污染问题多，需进一步加强管控

11.（反馈问题28）：施工工地不同程度存在“六个百分百”扬尘管控落实不到位问题，如晋城市城市展览馆及周边生态景观工程示范工地，特别是城区与泽州县结合部的部分工地扬尘污染严重。

整改目标：严格落实施工工地扬尘污染管控。
整改措施：

（1）各镇（街道）充分发挥网格员力量，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力度，压实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责任，严格落实施工扬尘“六个百分百”。
（2）区住建局针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改造等落实主体监管责任，加强巡查监管力度，对未落实“六个百分百”建筑工地依法予以处理。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区住建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12.（反馈问题31）：秸秆焚烧问题仍存在。

整改目标：多措并举遏制秸秆焚烧问题。
整改措施：

（1）区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工作要求，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2）各镇（街道）加大秸秆禁烧宣传力度，进一步完善监管网络，确保环境监管全覆盖，对秸秆焚烧现象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五、生态保护与修复任务重，固废处置利用亟待加强

（一）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艰巨

13.（反馈问题35）：2021年核查城区有历史遗留矿山图斑46个，其中20个未修复治理，共占用土地27.17公顷。

整改目标：全面完成20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治理任务。

整改措施：

按照晋城市《“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要求，区自然资源局按年度制定实施方案，2024年12月底治理完成21.6公顷；2025年12月底治理完成5.57公顷。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5年12月底
14.（反馈问题36）：治理资金投入不足，2023年配套资金为0。

整改目标：完成所有历史遗留矿山治理任务。
整改措施：

区自然资源局待年度实施方案经省、市主管部门批复后，向区政府申请该项目治理资金。

区财政局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按照要求积极筹措资金，确保相关配套资金到位。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区财政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5年12月底
（二）煤矿环境治理修复基金“使用难”，提取资金长期闲置

15.（反馈问题38）：山西晋圣坡底煤业，截至2023年底应缴纳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289.9万元，实际缴纳32.36万元，欠缴257.54万元。
整改目标：督促矿山企业积极使用基金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提高基金使用率，规范基金使用程序。
整改措施：

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加强对矿山企业履行矿山环境治理基金的监管，督促矿山企业依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度实施方案，使用基金开展矿山生态修复。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16.（反馈问题39）：企业申请使用基金程序复杂。企业从“四合一”方案制定到申请拨付基金，需要经过13个环节才能完成基金申请程序。

整改目标：简化基金使用程序。
整改措施：

按照法定程序，严格落实市级行业部门相关要求，简化基金使用程序。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17.（反馈问题40）：晋城市《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项目实施过程中矿业权人可用基金支付相关费用”，但基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却要求企业项目通过验收备案后才能使用基金。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资金，企业只能从其他渠道解决，相当部分的企业列入生产成本。同时，由于治理项目没有使用基金，企业也不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备案、验收，不利于监管的及时跟进，治理效果难以保障。

整改目标：简化基金使用程序，加强矿山企业生态修复项目监管，确保生态修复治理效果。
整改措施：

严格执行市级相关规定，不得将验收备案作为基金使用的必要条件，在做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监管的同时，确保基金及时足额用于矿业企业矿山生态修复义务的履行。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整改期限：2024年12月底


